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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74 

禁止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国际公约 

  安道尔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克

罗地亚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洪都拉斯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

利 约旦 立陶宛 马耳他 摩纳哥 荷兰 挪威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

斯联邦 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突尼斯 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南斯拉夫 决议草案 

  禁止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国际公约 

 大会  

 回顾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在 1997 年通过的 世界人类基因组

与人权宣言
1
 特别是第 11 条 教科文组织大会在该文特别指出 违背人的尊

严的一些做法 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做法 是不能允许的 并要求各国和各有

关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以便在国家或国际一级就此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  

 又回顾其 1998年 12月 9日第 53 152号决议 其中大会核可 世界人类基

因组与人权宣言  

 考虑到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通过的 2001 年 4月 25日题为 人权与生

命伦理学 的第 2001 71 号决议
2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 2001 年 11 月 2日通过的关于生命

伦理学的决议 其中教科文组织大会核可政府间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即 有可能在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范围内拟定普遍的生命伦理学规范  

 认识到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为改善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健康开拓了壮观的远

景 但与此同时 一些做法也对个人的完整和尊严带来了潜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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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违背人的尊严的做法方面 对最近透露的一些关于为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

而正在进行的研究的资料特别关注  

 决心防治对个人的人的尊严的这种打击  

 认识到需要由国际社会采用多学科方法来拟定适当的对策应付这个问题  

 1. 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开放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或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参加 其目的在于审议拟订一项关于禁止使用克隆技术复制

人的国际公约的工作  

 2. 请秘书长邀请在生物伦理学领域开展工作或有极大兴趣的联合国系统

各专门机构 特别包括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观察员

参加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3. 决定该特设委员会将于 2000年 2月 25日至 3月 1日举行会议审议拟定

就这样一项国际公约进行谈判的任务规定的工作 其中特别包括将要考虑到的一

份现有国际文书清单以及一份将在该公约内加以处理的法律问题清单 并且要了

解到特设委员会将开放交流遗传和生命伦理学专家提供的资料和技术评析 以及

审议关于 2002年 9月 23日至 27日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一个

工作组的框架内继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建议  

 4. 请秘书长向该特设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方便以利执行其工作  

 5. 请该特设委员会就其工作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6. 建议在大会通过谈判任务规定时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可以决定

重新召开该特设委员会 以就上文第 1段所提到的国际公约开展谈判  

 7. 决定将题为 禁止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国际公约 的项目列入第五十七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注 

1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大会纪录 第二十九届会议 第一卷 决

议 决议 16  

2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纪录 2001 年 补编第 3号 E 2001 23

第二章 A节  

 


